
屏東縣高中、國中及國小各學習領域（科目）暨學校主任研究進

修共同備課(不排課)時間表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8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606982600 號函頒訂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5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728480400 號函修正 

一、高中各學習領域（科目）共同時段如下表： 

星期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高中 

自然領域 
 

下午 
高中 

國文領域 

高中 

英文領域 

高中 

數學領域 

高中 

社會領域 
 

二、國中、小各學習領域（科目）共同時段如下表： 

＊科技領域：107 學年度適用新課綱前導學校、本縣科技領域國教輔導團或其它配合新

課綱之相關計畫學校；108 學年度國中全面實施。 

三、學校主任共同不排課時間如下表： 

星期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 

輔導主任 
 

下午  
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 

輔導主任 
 

 

星期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國中 

社會領域 

國中 

藝術與人文 
 

國中 

健康與體育 

科技領域 

國中 

綜合活動 

下午 
國中 

國文領域 

國中 

英文領域 

國中 

數學領域 
國中 

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 

 
國小共同 

進修時間 



註一：請各校參照前項表格進行課務安排，以利教師規劃研習及進修活動。 

註二：教學研究進修與研習以半天安排為原則，如需規劃全日活動，以假

日辦理為宜，以免影響教學品質。 

註三：國中、小各學習領域共同不排課時間亦為各領域輔導團之團務/到校/

工作坊執行時間。 

 


